1134 B3 # 1 % 53005

)

£

FF (72 4% ¢

£

® R

&/

i 5

m&
1/

ay

o/

A

1H

o/

o/
o

A

1F

o/



i

1B

o/
J,nul

¢
N—

£
Bl

{fme
N
B

jnd

i

s

me_

A=

i

H

1H

R

S

e

A=



Bt AL P Q00000 A RI14£47 25p T =44
e 2425
AEIABRB2EFI PRI ARGFERZPFERY L2 o

m d

-~ BFRoavi i BEE D e R7E% (TR ) 20,000
£’%éﬁﬁgﬁﬁ’ﬁ:3%m_&%%%&?’?Tﬁ
FEFE gl eg ezl o TERBEE
e R FGIrE], 814,060~ > »’*\1%—4 AR
B 1076~ v FERBEFHRAERSEFH2L
BRATE V10,0007 0 Hfct B R FFES e 2B
LGRS SUEARE N o ) B2y LS T B B EF RN
Fox BgAnEgaEabEp ARFFEERR O RAE

FRR R E RS T LA 0 F k2 L 2
B8P WREIEEF -
e e B LA o a1 G 2 Eéiﬁ“fiéfi/iﬁr‘ﬁ ’ iy
TILASGFHRAE  FREFH - FRARLEFSRBAE
W1200F ~F >R P ARG E A ST
L2 it ¥ g mBiEf 7%
o flge B R & ARG TR
o~ Bdrh 2 ZF #R A P v F
FEAFEAE P F G AFEES
F30E ~ ¥42iE %198 ~ HI5liEF 1 T3 P
A % ik T3 I 7 FE Jfﬂ lpﬁ“ F] T Ak
Hp 2. 1Flﬁl‘ }__pi‘ W R ]ﬂb;ﬁ %—L%—‘»
‘f‘_/’g‘f‘ﬁ”tﬁ«'ﬂﬁﬁ’; ,’"‘T;ﬁ ™2 Bb‘}}a F2 ) o mj’p 'R'ﬁf}’z‘Ai
,mmaﬁ%%mwiéﬁ’ﬁnﬁ%%1¥%ﬁ
P2 FArAZ R el 2 AR TR}
?EQ%ﬁp%smwﬁLF%ﬁﬁ"“@%%47BM%%1
ForAREIFRZFG c BB 2 FHA > e i
ABHEFA (FF) LA UME R R
3

....\\

1 b S EaES

AN

H

S

P = 'ﬁ‘,&
E4v 1 2|80 2 B0 A b3 v F AR5

P
i
m



/

.
N\

o AR e S, o E
PR PE L LIS PE o 3

e ST B R AR > R E TR

EE B 5 A E I KART

N 4
<

|
=4

Bz A @ pRgiss 2223 T afipEar ik
FREANE B2 ﬁéii%p R - SERENC RS A i

[‘;?,7 %\. }ﬁﬁ,i\.ﬂq ~ B

’ _‘]i E:'PE%%} 4 34 o e

P2
)
P
v I [ N J9

e TR 4 4 & %%ﬁﬁ@’@ PEEBRFRELALL
FHAEAR R ERFEEEEF S gPFRAE LY 2 p RN
REA-ASERASFRS P REANSSESLE S

167 % 1 7 B B 2o
l_‘:;.‘_ﬁ :

S ERBIEL G G R R A o0

WF R G S 1010 S IR 113890 18p Bk A
T ERE I3 ELL 8P AfEA = 2 o P AR ER
BARIBER T} GAFFIRIZ R A LG %

SRAE: SURSELE QAR <5 s IR g H"Ep’%ﬁ*iaﬁ RS
Ao B {4-w— PembE N ARFEFEERT O TAL
ERER & 'Lﬁ'rgs’ir‘«}s T AER T 2 LA o ﬂi’f‘j“ij‘ﬁi e
«L{@;@:" ) "”Pf@;ﬁ-i%\ A B oA > e"g”lfs)&ﬁ Eﬁﬁ;}’— o T
FHEF e E 2 BF P A e B2 M EIER a7
" W HEIxty 2 sé‘); H2 g 2175 0

Cf4 p L FIP P B ¢ 0 RAATALE AT 0 P B

ﬁf.%frs#,z\ £ 0 g F e~ 15,0002 20, 000~ & > H fein it ok
& 98000 » ¥A112& L4534 HR 46,0005 » g o E,ujf"
1@%5/@%&%’ L N Ems 111 112E B 54

TEEREGE i RE KB %ﬂﬁwzﬂﬁ%m“%if
é&.“wﬁumﬁwéﬁﬂﬁdﬁﬁ FEPFETHE R FT-
RoadFriti g F X 39 5% » Bt 2111 ~ 112& & ¢ 4547

FHBL0~ 0 RRFESPRETHE  RARE G H#
k»%%w+f%%ﬂwi%ﬁmwz»kﬁaﬁg,,jwi
]gog]ét:‘i_ég» /\ﬁg@} %»1—4413,]{)\“77;

23,000~ = 28, OOOfu ’ %‘EP ;L&E}E“EJ‘/\%*'@%%?'%?H?)&I’; 1

£mA



%33"%27" F 1A AT T2, 470~ 5 HE 7 ¥ L fedrid o
':\43' };B‘é‘ ﬂ(%%/ﬁa:%ﬁq/l} fgﬁf%ﬁ?Lﬁﬁ‘gﬁ—&p
*ﬁ?%*’ﬂwiw¥%¢4@ ER L N ARLE 3

Aﬁfﬁ-\iﬁ_ﬂ%aé""ri,g?:*: @ijﬁ'w;;ﬁf;’;’/}]ﬂ

#i%%%%“’B@WMﬁx’lﬁﬁﬁﬁ—&A&@i

% £ znm % ?}?i' o iR E B 7w R % 21

’“%‘—%F’é’: TR A Z T R

1,43 PPy w&x RS at:-;;s % i b % 6475 2

B F2RRELRAFRRAE A A AR

KR EM Y 2o PR BT 4 fﬁasrz@g SR

4# 2 1.2% 5

)

s

)

211 éi;%f"ﬁ‘ﬁxx 44 35 % 115,515 it %18, 618
A [ E 155151, 2—18618] i‘i«i—& EX LS.
BN 0 G RPN F 0 F LSRRG E

4

AR kPP o ST B Y
¢ﬁ+4%% £ 910,000% » %% = Fa0%
KA L § %m%«ia L ESF 5101&4 5 =
4 Z103# 2 »BLAXEALH LT & Eﬂﬁaﬁm/pﬁ»ﬁz
FRortn s 20 b SARALARA B 0 3 X R A L R H ALY
Lo HARFEREFEDHFRL UM F R HREL] 283
2o k18,618~ 5 e ol Bt rpein L A 4R A
3&»’3—4”%)@&}7& HEFEFF A9,309~ 5 & [ 5
v 18618+2=9309] - gﬁ—A WARHFBEERZT Y £
A AL 0007 E (224) > AAwRERE B fmo
SEplrr g 50 7 A parE2T, 470~ 5 2 d a4 A% Jo
A AR 3 ER1T, 0765 %%‘;’10 00075 » # %
PV R Ar2 £9F 5394~ [ %5 2 00000—00000—
00000=394] - = & #5-* & T4 rhE CAREE A I H
LREAZ 2 ERLE []1 FRE2 REHBERG £
a‘r“,f FH g A2 AREE A W 5T, 898 ~ 222,679~ ~ 77, 663
~ o 8373082407~ > pribmlE B R G R EZPMAAEFH G

4
Fo¥
HA AR B449“&$iéﬁ?110mm’
4
: &

N

>

-]



7

-
1

Bt RO A R o RREmp E &W%ﬁﬁ fFr A
ﬁa@ ~%¢4m¢#‘@§ Epefas-F
AP ERAZHLREP 0 2 ﬂ\]‘m p@?fR»ZZ‘T Road § 3t i
FEM A AL E  BEOFI4E2Y 19p BEF TR
11400025475 &0 * 1% %;'v";fﬁ oM HhFEAMIRZ AP FF
B AgE 91,786,911~ [+ &3¢+ 372370+149197+ 116100
+155784+160013+303981+434388+95078=0000000] ’
PPN AR A & RIS E R P S A G~ A PR
RELEETHE  MRFP A ’”rﬁ;; N A SRR
2 AREE S R H BERER £401k 0 H ;ﬁﬂ,}%fﬁ'—l? 3%
1,478,667~ [ & 3 :0000000—0—000000=0000000] -
BHpP AL bR ERe > Rrd -4 8
FrE > ERPLZENEVEFH S > FR L UL FHD
oo 2 Bp A B P e FARRA T AR g mE B4
TFEE o BEREG A g AGRIR o TR ST T2
g > &£ T2 EE/F HRars g A n‘é‘)ﬁ"fg" o 2B
FARPLZHRAER & MEA B2 gl mich i £2 4
AL FZ ek o FIRuESE A Bep A e {2 0 @k

FErenE o B A - R F T BRERAEBAEL
FirA12008 ~ > P ARG R TR G ERE ST 2R
Ao hrkp AP AT AT ZREY XSG
FEXET O BH R G AERERAT AR R 2FH > L
PRI R ST G AR SAGR n’v”ﬁ {
A2 RF R GEESL 2] ﬂ%ﬂﬁ%ﬁAW A &A% B
am EiEH AL S B hE /ﬂ IF iE B %6

S
N 'FH\

; &
=% i fw A

77\}\’:""’1[,@5; L 1 4 ﬁ"i” d o
o Bap A s 2 AR
Vo SRDBERLEDZERT

fﬂﬂ
SN
N8
&
—niD
tEM
=
+=
&
pa

éﬁiﬁiiﬁﬁ

SR AT LA RARLE 0 BT RNLIGFRL §RT

w®
St
mi



AR R Sz {43 s i ] 4R
IR FECFOLIER A FEZMER A D2 ERY
SR LR E R T ERE TR 1Y

AR A
OLFTRE RS RARRFE i
’ J-_E"

4 A g8 o ia ’r?eE" BirA gL
TR EEE ST T ET T

B FAEGI % 11IE %158 ~ %456 % 198 ~ 51665 % 158 >

T Ul 2 o
= EY £ 114 = 4 t 29 p
REF-f= 2 OF fé%fz
I ANEZRBER AT o
%izaré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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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0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康聞珊即康淑君


代  理  人  黃勃叡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張義育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張義育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陳琄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普羅米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誠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東榮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甲○○○○○○自民國114年4月25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每月工作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0,000元，未領有社會補助，近二年未從事股票證券投資，名下有商業保單，此外無其他有價值之財產。伊積欠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無擔保債務達1,814,065元，然伊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用17,076元，尚須與配偶共同扶養未成年子女2人，負擔扶養費每月10,000元，按收支情形實無法清償債務。伊前曾向住居所地之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前置調解，然調解不成立。又聲請人於聲請調解前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程序，俾早日清償債務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然債務人之清償能力，應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且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斷基準時。俾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目的。又按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對於金融機構負有債務，在聲請本件更生之前，已依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於113年9月18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惟於113年11月8日調解不成立，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373號卷宗核閱無訛，足見債務人於提出本件更生之聲請前，已經踐行前置調解程序。且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一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故聲請人之本件更生聲請是否准許，即應審究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㈡聲請人自陳為列冊中低收入戶，然未領社會補助，目前任職檳榔攤、每月薪資收入15,000至20,000元不等，其配偶補貼每月8,000元，另於112年受領普發現金6,000元，此外別無收入來源等情，業據其提出國稅局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所得資料清單、收入切結書、埔鹽鄉中低收入戶證明書等件為證。而經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之勞保投保資料、電子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聲請人之111、112年度申報所得額均為0元，無投保勞職就保資料，復查無聲請人有其他收入來源，堪信聲請人主張前開收入來源及金額，應非虛罔。則加計聲請人配偶補貼款項，聲請人每月收入約為23,000元至28,000元，聲請人主張願以勞動部於113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27,470元做為其每月可支配所得，尚能反映其真實收入狀況，爰暫以此金額作為計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依據。又聲請人個人生活必要費用部分。審酌聲請人負債之現況，基於社會經濟活動之互賴及誠信，該日常生活所需費用，自應節制開支，不得有超越一般人最低生活標準之享受，否則反失衡平。再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之1條第3項，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則依前開規定，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臺灣省最低生活費標準15,515元之1.2倍為18,618元【計算式：15515×1.2＝18618】，聲請人每月生活費除有特殊情形並有證據證明者外，自宜以此為度，始得認係必要支出。而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7,076元，未逾前開最低生活費標準，依上說明，應為可採。聲請人另主張其須分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每月10,000元，並提出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為證。爰審酌聲請人之長子為101年生，次女為103年生，均為未成年人，名下並無財產，亦無領取政府所核發之津貼或受領社福補助，有受父母共同扶養之必要，其生活費標準依前開規定以最低生活費標準之1.2倍計算，應以18,618元為上限，並由聲請人與配偶共同負擔，是聲請人所應負擔之扶養費金額以每人9,309元為度【計算式：18618÷2＝9309】。聲請人僅主張其負擔扶養費用金額以每人5,000元計算（共2人），未逾前開標準，堪予採認。
　㈢則以聲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27,470元為其償債能力基準，扣除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17,076元、扶養費10,000元後，其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金額為394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394】。又查聲請人名下郵局帳戶餘額僅4元；以其為要保人之三商美邦人壽、國泰人壽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保單借款之餘額分別為7,898元、222,679元、77,663元，合計308,240元，此外別無其他有價值之財產等情，有聲請人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聲請人陳報狀、國泰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一覽表、三商美邦人壽投保證明，及本院查詢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查詢結果、集保公司114年2月19日保結消字第1140002547號函附件在卷可稽。而查債權人陳報之無擔保債權總額約1,786,911元【計算式：372370＋149197＋116100＋155784＋160013＋303981＋434388＋95078＝0000000】，此亦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人清冊、債權人陳報狀等在卷可稽。本院審酌聲請人所積欠之債務，縱以前開帳戶餘額及保單價值準備金扣抵，其無擔保債務仍有1,478,667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按其目前收支情形，無論如何撙節開銷，恐終其一生無法清償完畢，遑論利息及違約金仍持續增加，勢必再延長清償期間。且聲請人終日處在債務壓力下生活，亦有礙其個人身心正常發展，堪認聲請人之經濟狀況，客觀上處於不能清償之狀態，合於「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要件，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因認聲請人聲請本院准予更生，洵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本院依據其目前收入、財產、勞力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其積欠債務數額顯非得在短期內完全清償，足堪認定債務人客觀上處於不足以清償債務之經濟狀態，而有更生之原因，及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則聲請人主張已不能清償債務，聲請本院准予更生，依所舉事證及本院調查結果既屬有據，爰依前開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又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務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債務人之償債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債務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4月25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0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康聞珊即康淑君



代  理  人  黃勃叡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張義育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張義育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陳琄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普羅米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誠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東榮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甲○○○○○○自民國114年4月25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

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每月工作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0,000元

    ，未領有社會補助，近二年未從事股票證券投資，名下有商

    業保單，此外無其他有價值之財產。伊積欠金融機構及非金

    融機構無擔保債務達1,814,065元，然伊每月個人必要生活

    費用17,076元，尚須與配偶共同扶養未成年子女2人，負擔

    扶養費每月10,000元，按收支情形實無法清償債務。伊前曾

    向住居所地之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前置調解，然調解不成立

    。又聲請人於聲請調解前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復未經法

    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程序，俾

    早日清償債務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

    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

    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

    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

    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

    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

    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

    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

    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

    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

    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然債務人之清償能力，應包括財

    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

    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

    清償。且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應以法院裁

    定時為判斷基準時。俾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

    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

    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目的。又按法院開始更生程序

    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

    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

    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

    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

    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對於金融機構負有債務，在聲請本件更生之前，已依

    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於113年9月18日具狀向本院聲

    請前置調解，惟於113年11月8日調解不成立，此經本院依職

    權調閱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373號卷宗核閱無訛，足見債務

    人於提出本件更生之聲請前，已經踐行前置調解程序。且聲

    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一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

    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故聲請人之本件更生聲

    請是否准許，即應審究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

    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

    「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㈡聲請人自陳為列冊中低收入戶，然未領社會補助，目前任職

    檳榔攤、每月薪資收入15,000至20,000元不等，其配偶補貼

    每月8,000元，另於112年受領普發現金6,000元，此外別無

    收入來源等情，業據其提出國稅局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

    所得資料清單、收入切結書、埔鹽鄉中低收入戶證明書等件

    為證。而經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之勞保投保資料、電子T-

    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聲請人之111、112年度申報所

    得額均為0元，無投保勞職就保資料，復查無聲請人有其他

    收入來源，堪信聲請人主張前開收入來源及金額，應非虛罔

    。則加計聲請人配偶補貼款項，聲請人每月收入約為23,000

    元至28,000元，聲請人主張願以勞動部於113年1月1日起實

    施之每月基本工資27,470元做為其每月可支配所得，尚能反

    映其真實收入狀況，爰暫以此金額作為計算聲請人目前償債

    能力之依據。又聲請人個人生活必要費用部分。審酌聲請人

    負債之現況，基於社會經濟活動之互賴及誠信，該日常生活

    所需費用，自應節制開支，不得有超越一般人最低生活標準

    之享受，否則反失衡平。再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之1條

    第3項，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

    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

    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

    提出證明文件。則依前開規定，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

    4年度臺灣省最低生活費標準15,515元之1.2倍為18,618元【

    計算式：15515×1.2＝18618】，聲請人每月生活費除有特殊

    情形並有證據證明者外，自宜以此為度，始得認係必要支出

    。而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7,076元，未逾前

    開最低生活費標準，依上說明，應為可採。聲請人另主張其

    須分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每月10,000元，並提出戶籍謄本、

    親屬系統表為證。爰審酌聲請人之長子為101年生，次女為1

    03年生，均為未成年人，名下並無財產，亦無領取政府所核

    發之津貼或受領社福補助，有受父母共同扶養之必要，其生

    活費標準依前開規定以最低生活費標準之1.2倍計算，應以1

    8,618元為上限，並由聲請人與配偶共同負擔，是聲請人所

    應負擔之扶養費金額以每人9,309元為度【計算式：18618÷2

    ＝9309】。聲請人僅主張其負擔扶養費用金額以每人5,000元

    計算（共2人），未逾前開標準，堪予採認。

　㈢則以聲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27,470元為其償債能力基準，扣

    除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17,076元、扶養費10,000元後，其每

    月可供清償債務之金額為394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

    00＝394】。又查聲請人名下郵局帳戶餘額僅4元；以其為要

    保人之三商美邦人壽、國泰人壽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

    保單借款之餘額分別為7,898元、222,679元、77,663元，合

    計308,240元，此外別無其他有價值之財產等情，有聲請人

    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

    單、聲請人陳報狀、國泰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一覽表、三商

    美邦人壽投保證明，及本院查詢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

    產查詢結果、集保公司114年2月19日保結消字第1140002547

    號函附件在卷可稽。而查債權人陳報之無擔保債權總額約1,

    786,911元【計算式：372370＋149197＋116100＋155784＋16001

    3＋303981＋434388＋95078＝0000000】，此亦有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債權人清冊、債權人陳報狀等在卷可稽。本院

    審酌聲請人所積欠之債務，縱以前開帳戶餘額及保單價值準

    備金扣抵，其無擔保債務仍有1,478,667元【計算式：00000

    00－0－000000=0000000】，按其目前收支情形，無論如何撙

    節開銷，恐終其一生無法清償完畢，遑論利息及違約金仍持

    續增加，勢必再延長清償期間。且聲請人終日處在債務壓力

    下生活，亦有礙其個人身心正常發展，堪認聲請人之經濟狀

    況，客觀上處於不能清償之狀態，合於「不能清償債務或有

    不能清償之虞」之要件，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

    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因認聲請人聲

    請本院准予更生，洵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

    債務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

    產。本院依據其目前收入、財產、勞力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

    綜合判斷，其積欠債務數額顯非得在短期內完全清償，足堪

    認定債務人客觀上處於不足以清償債務之經濟狀態，而有更

    生之原因，及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

    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

    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

    則聲請人主張已不能清償債務，聲請本院准予更生，依所舉

    事證及本院調查結果既屬有據，爰依前開規定命司法事務官

    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又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

    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

    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

    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

    務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債務人之償債能

    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債務人擬定允

    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

    的，附此敘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4月25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0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康聞珊即康淑君



代  理  人  黃勃叡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張義育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長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代鼎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張義育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陳琄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普羅米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誠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東榮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甲○○○○○○自民國114年4月25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每月工作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0,000元，未領有社會補助，近二年未從事股票證券投資，名下有商業保單，此外無其他有價值之財產。伊積欠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無擔保債務達1,814,065元，然伊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用17,076元，尚須與配偶共同扶養未成年子女2人，負擔扶養費每月10,000元，按收支情形實無法清償債務。伊前曾向住居所地之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前置調解，然調解不成立。又聲請人於聲請調解前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程序，俾早日清償債務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然債務人之清償能力，應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且債務人之清償能力係處於流動性狀態，應以法院裁定時為判斷基準時。俾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目的。又按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對於金融機構負有債務，在聲請本件更生之前，已依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於113年9月18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惟於113年11月8日調解不成立，此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373號卷宗核閱無訛，足見債務人於提出本件更生之聲請前，已經踐行前置調解程序。且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一日回溯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故聲請人之本件更生聲請是否准許，即應審究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㈡聲請人自陳為列冊中低收入戶，然未領社會補助，目前任職檳榔攤、每月薪資收入15,000至20,000元不等，其配偶補貼每月8,000元，另於112年受領普發現金6,000元，此外別無收入來源等情，業據其提出國稅局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所得資料清單、收入切結書、埔鹽鄉中低收入戶證明書等件為證。而經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之勞保投保資料、電子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聲請人之111、112年度申報所得額均為0元，無投保勞職就保資料，復查無聲請人有其他收入來源，堪信聲請人主張前開收入來源及金額，應非虛罔。則加計聲請人配偶補貼款項，聲請人每月收入約為23,000元至28,000元，聲請人主張願以勞動部於113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27,470元做為其每月可支配所得，尚能反映其真實收入狀況，爰暫以此金額作為計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依據。又聲請人個人生活必要費用部分。審酌聲請人負債之現況，基於社會經濟活動之互賴及誠信，該日常生活所需費用，自應節制開支，不得有超越一般人最低生活標準之享受，否則反失衡平。再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之1條第3項，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則依前開規定，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臺灣省最低生活費標準15,515元之1.2倍為18,618元【計算式：15515×1.2＝18618】，聲請人每月生活費除有特殊情形並有證據證明者外，自宜以此為度，始得認係必要支出。而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7,076元，未逾前開最低生活費標準，依上說明，應為可採。聲請人另主張其須分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每月10,000元，並提出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為證。爰審酌聲請人之長子為101年生，次女為103年生，均為未成年人，名下並無財產，亦無領取政府所核發之津貼或受領社福補助，有受父母共同扶養之必要，其生活費標準依前開規定以最低生活費標準之1.2倍計算，應以18,618元為上限，並由聲請人與配偶共同負擔，是聲請人所應負擔之扶養費金額以每人9,309元為度【計算式：18618÷2＝9309】。聲請人僅主張其負擔扶養費用金額以每人5,000元計算（共2人），未逾前開標準，堪予採認。

　㈢則以聲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27,470元為其償債能力基準，扣除每月個人必要生活費17,076元、扶養費10,000元後，其每月可供清償債務之金額為394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394】。又查聲請人名下郵局帳戶餘額僅4元；以其為要保人之三商美邦人壽、國泰人壽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保單借款之餘額分別為7,898元、222,679元、77,663元，合計308,240元，此外別無其他有價值之財產等情，有聲請人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聲請人陳報狀、國泰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一覽表、三商美邦人壽投保證明，及本院查詢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查詢結果、集保公司114年2月19日保結消字第1140002547號函附件在卷可稽。而查債權人陳報之無擔保債權總額約1,786,911元【計算式：372370＋149197＋116100＋155784＋160013＋303981＋434388＋95078＝0000000】，此亦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債權人清冊、債權人陳報狀等在卷可稽。本院審酌聲請人所積欠之債務，縱以前開帳戶餘額及保單價值準備金扣抵，其無擔保債務仍有1,478,667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按其目前收支情形，無論如何撙節開銷，恐終其一生無法清償完畢，遑論利息及違約金仍持續增加，勢必再延長清償期間。且聲請人終日處在債務壓力下生活，亦有礙其個人身心正常發展，堪認聲請人之經濟狀況，客觀上處於不能清償之狀態，合於「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要件，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因認聲請人聲請本院准予更生，洵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本院依據其目前收入、財產、勞力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其積欠債務數額顯非得在短期內完全清償，足堪認定債務人客觀上處於不足以清償債務之經濟狀態，而有更生之原因，及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則聲請人主張已不能清償債務，聲請本院准予更生，依所舉事證及本院調查結果既屬有據，爰依前開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又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債務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債務人之償債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債務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4月25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